全国室内装饰施工企业项目经理认证考核程序

　  为进一步促进室内装饰行业的发展，培养和建设一支合格的室内装饰施工企业项目经理队伍，根据《全国室内装饰行业管理暂行规定》和《全国室内装饰设计单位、施工企业管理规定》制定本办法。本办法所指室内装饰施工企业项目经理队伍，是受企业法定代表人委托对装饰工程项目施工全面负责的管理者，是室内装饰施工企业在具体施工项目上的代表人。项目经理有责任履行承包合同中由项目经理负责的各项条款，对工程项目施工进行有效控制，执行有关技术规范和标准，确保工程质量和工期,实现安全、文明生产。

一、项目经理的资格条件与考核：项目经理资格的设立分为乙、丙、丁三个等级。

（一）、乙级项目经理：担任过丙级室内装饰施工企业两个以上施工项目的主要负责人，并具有初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者；

（二）、丙级项目经理：担任过丁级室内装饰施工企业两个以上施工项目的主要负责人，并具有初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；

（三）、丁级项目经理：担任过两个施工项目的主要负责人，并具有初级专业技术职称者。

项目经理实行持证上岗制度。室内装饰施工企业项目经理，必须经培训、考核，获得《室内装饰施工企业项目经理资格证书》。无资格证书者，不得在室内装饰施工企业项目中承担项目经理工作。项目经理是岗位职务,其承担施工工程规模应符合相应的项目经理资格等级,低一级的项目经理不得越级向上承担施工项目。

项目经理的资格考核主要包括以下内容：

1、申请人的技术职称证书；

2、申请人的项目经理培训合格证书；

3、申请人从事室内装饰施工项目管理工作简历和主要业绩；

4、有关方面对其施工项目管理水平、完成情况（包括工期、效益、工程质量、施工安全）的评价。

项目经理资格管理部门每两年对《室内装饰施工企业项目经理资格等级证书》持有者复查一次。 

二、培训课程：

（一）、课程的性质与任务：室内装饰工程专业，主要培养室内装饰施工企业的项目经理人才。

（二）、课程的内容与基本要求：

1、理论教学基本内容有：设计、材料、施工、管理、要求达到独立管理、解决问题的能力；

2、实验教学基本内容：实验教学主要学习施工的技能操作，分析施工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；

3、课程设置的基本要求：要通过培训掌握施工项目和施工项目管理的概念和特征，以及我国实行项目管理的特点，把握施工项目管理的全过程和指导思想，精通施工项目管理的基本内容。

（三）、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：采取提问、方案分析、结合实例、因材施教等方法。

（四）、教材与主要参考书目：《项目经理培训简明教材》

三、培训目标

培训的最终目标是培养一支“善经营、懂管理、精技术、勇创新”的室内装饰装修行业的项目管理专业人才队伍。

四、培训方式与费用

（一）培训费用：1800元/人（含教材、学习用品、证书费）；乙级、丙级、丁级同等费用； 

（二）培训时间：10天/期（全脱产，含考试。）；

（三）报名办法 ：报名学员须带身份证复印件一份（与原件一致），3张1寸免冠相片，有相关专业证书者尽可提供各证书复印件一份（属评审等级依据之一）。学员必须严格按照《全国室内装饰施工企业项目经理资格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认真填写申报表，根据申报表的填写情况进行资格审查，并确定参加本期培训班学员的名单，再通知本人准时参加培训。

五、考核方式

培训课程结束后均实行笔试，全部课程考试合格后，由《中国室内装饰协会》颁发《室内装饰施工企业项目经理资格证书》。证书等级是由“室内装饰施工企业项目经理评审小组”评定，评定等级标准是根据学员的考试分数以及提供的相关证书、证件、施工业绩等为依据。

地址：南充市培训中心
电话：0817-2312821
联系人：杨老师    林老师
